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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有效利用和节约资源，减少卫生陶瓷在生产、使用和处

置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引导和促进环保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参照韩国“土木工程和民用建筑材料”中的环境标准规定了卫生陶瓷中可溶性铅和镉的含

量限值，根据我国卫生陶瓷原料使用情况制定了卫生陶瓷放射性比活度指标，按照我国节水的原则规

定了便器的最大用水量，同时规定了对卫生陶瓷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工业废渣的可回收利用率。 

本标准对《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卫生陶瓷》（HBC 16－2003）的技术内容进行了部分修

改。 

本标准与《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卫生陶瓷》（HBC 16－2003）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对卫生陶瓷中可溶性铅和镉的要求、小便器和蹲便器最大用水量的要求和卫生陶瓷在

生产过程中对工业废渣的可回收利用率的要求； 

——对卫生陶瓷放射性比活度指标进行了修改； 

——删去了对卫生陶瓷吸水率和抗龟裂的要求。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年8月23日批准。 

本标准自2006年9月1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卫生陶瓷》（HBC 16

－2003）。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HBC 1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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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卫生陶瓷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卫生陶瓷环境标志产品的定义、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洗面器、坐便器、小便器、净身器、洗涤槽、蹲便器、浴缸等卫生陶瓷制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952            卫生陶瓷  

GB/T 15555.2－1995  固体废物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内照射指数 

卫生陶瓷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 的放射性比活度，除以本标准规定的限量而得的商。 

表示式为：
200

Ra
aR

CI =  

式中： aRI  ── 内照射指数； 

aRC ── 卫生陶瓷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Bq/kg； 

200 —— 仅考虑内照射情况下，本标准规定的卫生陶瓷中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限

量，单位为Bq/kg。 

3.2 外照射指数 

卫生陶瓷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 和钾-40 的放射性比活度分别除以其各自单独存在时

本标准规定限量而得的商之和。 

表示式为：
4200260370

KThRa CCCI ++=γ   

式中：         —— 外照射指数； rI

RaC 、 、 ── 分别为卫生陶瓷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和钾-40的放射性比活度，

Bq/kg； 

ThC KC

370、260、4200 ── 分别为仅考虑外照射情况下，本标准规定的卫生陶瓷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

-226、钍-232和钾-40在其各自单独存在时本标准规定的放射性比活度限量，Bq/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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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放射性比活度 

物质中的某种核素放射性活度除以该物质的质量而得的商。 

表达式为：   mAC /=

式中：  ── 放射性比活度，Bq/kg； C
 A  ── 核素放射性活度，Bq； 

 ── 物质的质量，kg。 m

4 基本要求 

4.1 产品质量应符合 GB 6952 的要求。 

4.2 企业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5 技术内容 

5.1 卫生陶瓷的内照射指数不大于 0.9，外照射指数不大于 1.2。 

5.2 卫生陶瓷中可溶性铅含量不得超过 20 mg/kg，可溶性镉含量不得超过 5 mg/kg。 

5.3 小便器最大用水量不超过 3 L；坐便器最大用水量不超过 6 L；蹲便器最大用水量不超过 8 L。 

5.4 卫生陶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渣回收利用率应达到 70%以上。 

6 检验方法 

6.1 技术内容 5.1 的要求按 GB 6566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2 技术内容 5.2 的要求按附录 A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3 技术内容 5.3 的要求按 GB 6952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4 技术内容 5.4 的要求通过现场检查和文件审查的方式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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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陶瓷样品中铅和镉的测定 

 

A.1 原理  

用强酸处理陶瓷砖的粉末样品，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测定溶液中的重金属铅和镉。 

A.2 试剂 

——硝酸（HNO3，ρ=1.42 g/ml），优级纯； 

——硝酸溶液（1+1）配制； 

——去离子水或蒸馏水。 

A.3 仪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过滤装置：玻璃砂芯过滤器，纤维滤膜（孔径 Φ0.45 µm）； 

——可调电加热板。 

A.4 试样制备 

试样经清洗、烘干、粉碎、缩分，研磨至通过 80 µm（180 目）孔径筛，储于干净的称量瓶备用。

制备过程应避免引入杂质。 

A.5 试验溶液的制备 

称取试样 10 g（精确至 0.0001 g）于 100 ml 烧杯中，加入 25 ml（1+1）硝酸溶液，用少量蒸馏水

冲洗烧杯壁，搅拌均匀，盖上表面皿。置于 200 ℃低温加热板上加热 2 h，冷却静置 1 h，立即过滤到

50 ml 容量瓶中冲洗至刻度，摇匀。此为待测样品实验溶液。 

A.6 空白试验溶液 

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代替样品，采用和样品相同的步骤和试剂，在处理样品的同时制备空白实验

溶液。 

A.7 测定 

试验溶液中可溶性铅镉的含量按照 GB/T 15555.2－1995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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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结果计算 

重金属的含量用下式计算： 

                          
m

F××−
=

50)( 01 ρρ
ω  

式中：ω  ── （铅、镉）可溶性含量，mg/kg； 

0ρ  ── 试剂空白质量浓度，μg/ml； 

1ρ  ── 从标准曲线（标准曲线按照 GB/T 15555.2－1995 的要求绘制）上测得的试验溶液（铅、

镉）的质量浓度，μg/ml； 

F  ── 稀释因子； 

50  ── 萃取溶液的定容体积，ml； 

m  ── 称取的样品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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